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推动文物保护项目管理制度的改革创新，实现文物保护项目行政审批和技术评估的分离，文物保护项目技术评估工作由专业评估咨询机构承担。围绕工程立项、方案报审、施工组织、竣工验收等环节，咨询评估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章制度，结合我省文物保护项目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组织相关专家对项目的立项计划书、文物保护工程技术方案、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竣工验收进行技术评估，确保项目评估工作质量和效率。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1,0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1,000,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核心产品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

	1
	文物保护项目咨询验收评审服务
	1.00
	1,000,000.00
	项
	商务服务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文物保护项目咨询验收评审服务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项目内容
（一）项目立项计划书评审
采取集中会审、现场审核或专家函审等方式，及时组织项目立项报告评审或者项目计划确认。不同意立项的项目，明确项目暂缓原因或项目《计划书》存在的问题。
（二）项目技术方案评审
采取专家集中会审、现场审核或专家函审等形式组织设计方案评审。每位专家针对项目设计方案、现场勘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设计说明、设计方案图纸、工程概（预）算进行总体评价，分别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并形成项目评审意见。
（三）竣工验收评估
采取专家现场验收形式，对国家或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实施的文物保护工程、消防、安防、防雷以及科技保护等项目，按照规定程序及时组织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并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的验收结论。

	2
	
	[bookmark: _GoBack]二、服务技术要求
（一）成交供应商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采购人提出的要求，完成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咨询评估报告，并对其负责。
（二）供应商提供服务时，服务要求应按不低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
（三）咨询评估机构不得从事与其审核范围相同的文物项目方案编制及工程实施工作。
[bookmark: OLE_LINK2]（四）评估工作应遵循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对文物保护项目进行咨询评估，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出具同意或否决的评估结论，形成评估报告，并对评估报告负责。
（五）评估机构应依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独立出具评估结论，不受其他机构或个人影响，不接受与评估相关各方提供的其他利益；评估机构应严格按照规定流程、时限进行评估工作，确保评估工作的质量和时效性；评估机构应严格执行评估回避制度和评估保密制度。与评估工作存在利害关系者应主动申明并予以回避，未经授权或许可，不应擅自泄露评估资料、专家姓名等有关评估信息；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应具体、科学、合理、有可操作性，评估机构对评估意见及评估结论负责。



